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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
條例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及第五條附表修正
草案總說明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自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施行後，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係

於一百十一年五月四日修正公布。茲因民眾對於議員問政專業及服務之

要求日益增加、地方政府及議會處理公共事務日益龐雜，議員助理所需專

業及工作內容亦隨之增加，考量本條例自八十九年公布施行迄今，議員聘

用助理制度之實務運作已面臨若干問題，且基本工資與物價均有一定調

整及漲幅，為加強保障助理勞動權益，並強化制度設計，以明確各種費用

之請領規範，有調增議員助理補助費總額及為民服務費之必要，並配套增

訂議會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復考量村(里)長全年在第一線執行各級政府交辦任務及為民服務之

辛勞，相較軍公教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地方民意代表發給春節慰勞金，

各行業亦多有發給年終獎金之例，以慰勉年度辛勞，僅村(里)長未有相關

給與，基於衡平，宜發給村(里)長春節慰勞金。 

另考量原住民議員及原住民族地區之村(里)長多數長期面臨服務轄

區範圍較廣、交通不便及所服務之原住民散居等問題，亦宜酌增原住民議

員之為民服務費及原住民族地區之村(里)長事務補助費。爰擬具本條例

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彰顯議員助理補助費係補助性質，刪除「公費」之用語；調增議員每

月助理補助費總額上限，並增訂該總額之通案調整機制；修正議員以

補助費聘用助理人數之上下限，並刪除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之上限

規定；修正由議會編列預算補助議員支應助理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

康保險費、勞工退休準備金、加班費、資遣費及職業災害補償等費用

及上限；增訂議會應就助理相關補助費用之支應情形，建立內部控制

制度。(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村(里)長每月事務補助費予以酌增，並增訂村(里)長

發給春節慰勞金及其金額之計算基準。(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酌增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代

表為民服務費，並免檢據核銷，以簡化審核程序，避免相關爭議。(修

正第五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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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
條例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得編列議員

助理補助費，補助各議

員聘用助理；助理補助

費總額，直轄市議會議

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

臺幣三十萬元，縣（市）

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

超過新臺幣十四萬元；

並應於全國公務人員各

種加給年度通案調整

時，比照其通案調整幅

度調整，調整後之助理

補助費總額及實施日期

由內政部公告之。 

以前項助理補助費

補助聘用之助理，直轄

市議會議員每人應至少

聘用七人，縣（市）議會

議員每人應至少聘用三

人，均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助理適用勞動

基準法之規定，其勞工

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勞工退休準備金、加

班費、不休假加班費、資

遣費及職業災害補償等

依法令應由雇主負擔費

用部分，由議會於不超

過第一項規定總額百分

之二十內編列預算支應

之，並得以所領補助費

之額度比照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

慰勞金。 

    議會應就各議員有

關第一項、第二項助理

補助費總額與分配情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議員

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六

人至八人，縣（市）議會

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

理二人至四人，公費助

理均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公費助理補助

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

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

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但

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

金額，最多不得超過新

臺幣八萬元，縣（市）議

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

過新臺幣八萬元。公費

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

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

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

金。 

一、第二項有關議員助理

補助費用總額規定部

分移列第一項，修正

如下： 

(一)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五

條及第三十六條業定

明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之職權，為

補助議員聘僱專職助

理協助履行議員職

權，爰定明各議會得

編列議員助理補助

費，補助各議員聘用

助理。又為彰顯相關

費用屬「補助」性質，

刪除「公費」二字並參

考修正條文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體例，增列

前段規定。 

(二)考量民眾對於議員問

政專業及服務之要求

日益增加、地方政府

及議會處理公共事務

日益龐雜，議員助理

所需專業及工作內容

亦隨之增加，並考量

本條例自八十九年公

布施行迄今，基本工

資自新臺幣一萬五千

八百四十元至一百十

三年已調升至新臺幣

二萬七千四百七十

元，且物價也有一定

漲幅，故為利議員攬

才，並適度縮小直轄

市、縣(市)議會議員

助理補助費總額之差

距，在考量地方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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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助理聘用關係及第

三項所列各項費用之支

應情形，建立內部控制

制度。 

負擔下，爰將助理補

助費總額每月上限，

於直轄市議會部分調

升至新臺幣三十萬

元、縣(市)議會部分

調升至新臺幣十四萬

元，並為利議員吸納

人才，刪除但書規定

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

額新臺幣八萬元之上

限規定。 

(三)另考量國內財經指

標、民間企業平均薪

資及政府財政狀況等

因素，使助理補助費

總額得比照全國公務

人員各種加給年度通

案調幅調整，並為明

確調整後助理補助費

總額及施行日期俾利

議會遵循，爰參考法

官法第七十一條第六

項及國民年金法第五

十四條之一規定之立

法體例，增訂後段之

通案調整機制並授權

內政部於每次調整時

公告調整後之助理補

助費總額及實施日

期。 

二、第一項修正移列為第

二項。為增加議員用

人彈性，兼顧議員助

理基本人數以維持問

政品質，刪除聘用助

理人數上限規定及酌

增直轄市議會議員聘

用助理人數下限為七

人、縣(市)議會議員

聘用助理人數下限為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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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議員與助理係民

事僱傭關係，議會並

非雇主，爰議會編列

預算補助相關費用仍

宜有界限。又為使第

二項後段有關助理適

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之

相關費用更加明確，

爰移列至第三項，並

擴大範圍，包括助理

之勞工保險費、全民

健康保險費、勞工退

休準備金、加班費、不

休假加班費、資遣費

及職業災害補償等依

法令應由雇主負擔費

用部分，由議會於第

一項助理補助費總額

百分之二十額度內編

列預算補助支應之，

倘議員支出金額超過

補助額度，不足部分

仍應由議員自行負

擔。至春節慰勞金部

分，則以現行規定及

依各議會發放春節慰

勞金實務，於第三項

後段定明酌給助理春

節慰勞金之計算方

式。 

四、參照立法院運作模式，

增訂第四項，定明議

會應就各議員有關第

一項與第二項助理補

助費總額及分配情

形、助理聘用關係及

第三項所列各項費用

之支應情形，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具體應

包括由議會代為直接

撥付助理補助費予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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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每月製作印領清

冊載明助理補助費總

額、分配情形、助理加

班時數及領取金額，

並經議員及助理簽

章，以確認助理聘僱、

加班事實及撥款程

序，俾從制度面減少

詐領機會。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

（鎮、市、區）公所編列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每村（里）每月新臺幣五

萬元，於原住民族地區

之村（里）每月再增加百

分之十。 

村（里）長因職務關

係，應由鄉（鎮、市、區）

公所編列預算，支應其

保險費，並得編列預算，

支應其健康檢查費，其

標準均比照地方民意代

表。 

鄉（鎮、市、區）公

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

算，應包含投保保險金

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

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

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

投保傷害保險外，於當

年度檢據支領保險費

時，其單據應包含投保

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

費。 

村（里）長由鄉（鎮、

市、區）公所參照軍公教

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

規定編列預算發給春節

第七條 村（里）長由鄉

（鎮、市、區）公所編列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每村（里）每月新臺幣五

萬元。 

    村（里）長因職務關

係，應由鄉（鎮、市、區）

公所編列預算，支應其

保險費，並得編列預算，

支應其健康檢查費，其

標準均比照地方民意代

表。 

    鄉（鎮、市、區）公

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

算，應包含投保保險金

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

額。 

    村（里）長除有正當

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

投保傷害保險外，於當

年度檢據支領保險費

時，其單據應包含投保

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

費。 

一、考量行政院依法核定

屬原住民族地區之鄉

(鎮、市)及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共五十五

個，多有幅員較大，並

需更著重執行照顧與

保障原住民族之法令

及政策，且該村(里)

長受限於地理環境因

素，服務居民需要耗

費更多包括交通在內

之相關成本，爰修正

第一項，於原住民族

地區之鄉(鎮、市)及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其村（里）長事務

補助費每月再增加百

分之十，即每月之事

務補助費為新臺幣五

萬五千元。 

二、村(里)長為第一線民

選公職人員，服務民

眾全年無休。中央各

部會主管法規賦予村

(里)長任務者，遍及

社政、兵役、警政、營

建、消防、衛生、環保、

農漁業、選舉等領域，

亦須負擔來自於各級

地方政府賦予之工

作，職務繁重。考量現

行民選公職人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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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勞金，其數額以新臺

幣五萬元為基準計算

之。 

務人員、軍公教人員

及議員助理等均酌給

年終工作獎金或春節

慰勞金，以慰勞整年

辛勞，且民間各行業

亦多有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之例，基於衡平

原則及慰勉村(里)長

執行職務之辛勞，爰

增訂第五項，每年發

給村(里)長春節慰勞

金，全國村(里)長均

以新臺幣五萬元為基

準，參照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

方式辦理。至如有村

(里)長換屆、補選、停

職、解職、當年任職未

滿十二個月或破月等

情形，其春節慰勞金

支領數額則參照民選

地方公職人員支給規

定及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規定處

理。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第十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七月八日修

正公布之第七條第一項

及第三項，自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

公布之第七條第三項至

第五項，自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一百十一年五月四日修

正公布條文，自一百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

行；一百十三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

第十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七月八日公

布之第七條第一項及第

三項自九十九年一月一

日施行，一百零七年四

月二十五日公布之第七

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自一

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施行，一百十一年四

月十五日修正之第七條

自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施行外，自公布

日施行。 

考量本次修正之條文第五

條附表、第六條及第七條

規定，涉及地方政府編列

年度預算，爰定明該等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另依

法制體例，酌作文字及標

點符號修正。又修正條文

第七條有關發給村(里)長

春節慰勞金部分，係指一

百十四年之初即發給一百

十三年度之春節慰勞金，

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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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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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修正後)                                     單位：新臺幣（元） 

       對象 

金額 

項目 

直 轄 市 議 會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 

縣 （ 市 ） 議 會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 

鄉（鎮、市）民代表會 

主席、副主席及代表 

健康檢查費 

（每人每年） 

一六、○○○ 一六、○○○ 一六、○○○ 

保險費 

（每人每年） 

一五、○○○ 一五、○○○ 一五、○○○ 

為民服務費 

（每人每月） 

四○、○○○ 二○、○○○ 五、○○○ 

春節慰勞金 

（每人每年）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出國考察費 

（每人每年） 

一五○、○○○ 一○○、○○○ 五○、○○○ 

特別費 

（每人每月） 

議長二○○、○○○ 

副議長一四○、○○○ 

議長八八、○○○ 

副議長四四、○○○ 

1.人口數未滿五萬者 

主席二三、七○○ 

副主席一一、八五○ 

2.人口數在五萬以上

未滿十萬者 

主席二五、○○○ 

副主席一二、五○○ 

3.人口數在十萬以上

未滿二十萬者 

主席二六、三○○ 

副主席一三、一五○ 

4.人口數在二十萬以

上者 

主席二七、六○○ 

副主席一三、八○○ 

註一：健康檢查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

機構單據核銷。 

註二：特別費按月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註三：保險費、出國考察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註四：直轄市、縣(市)議會之原住民議員為民服務費每人每月再增加百分之十。 

修正說明：考量地方民意代表為民服務乃其職權之一，爰補助「為民服務費」，其支出範圍例如服
務處租金、水電費、郵電費、瓦斯費、文具費、禮金、奠儀、急難慰問金、花籃、喜
幛、中堂、輓聯（額）等均屬之。又考量民眾對地方民意代表服務要求日益增加，且
物價已有一定漲幅，並為簡化支用及審核程序，避免相關爭議，爰修正為民服務費之
上限數額，並刪除註二之「為民服務費」等文字，使該類費用免檢據核銷。又考量直
轄市、縣（市）議會之原住民議員多有選區較大、交通不便，且所服務原住民之居住
地、聚落亦較分散，亦有往返原鄉部落與議會所在地之需要，故增訂註四規定直轄市、
縣（市）議會之原住民議員為民服務費再增加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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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修正前)                                     單位：新臺幣（元） 

       對象 

金額 

項目 

直 轄 市 議 會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 

縣 （ 市 ） 議 會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 

鄉（鎮、市）民代表會 

主席、副主席及代表 

健康檢查費 

（每人每年） 

一六、○○○ 一六、○○○ 一六、○○○ 

保險費 

（每人每年） 

一五、○○○ 一五、○○○ 一五、○○○ 

為民服務費 

（每人每月） 

二○、○○○ 九、○○○ 三、○○○ 

春節慰勞金 

（每人每年）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出國考察費 

（每人每年） 

一五○、○○○ 一○○、○○○ 五○、○○○ 

特別費 

（每人每月） 

議長二○○、○○○ 

副議長一四○、○○○ 

議長八八、○○○ 

副議長四四、○○○ 

1.人口數未滿五萬者 

主席二三、七○○ 

副主席一一、八五○ 

2.人口數在五萬以上

未滿十萬者 

主席二五、○○○ 

副主席一二、五○○ 

3.人口數在十萬以上

未滿二十萬者 

主席二六、三○○ 

副主席一三、一五○ 

4.人口數在二十萬以

上者 

主席二七、六○○ 

副主席一三、八○○ 

註一：健康檢查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

機構單據核銷。 

註二：為民服務費及特別費按月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註三：保險費、出國考察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